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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阪地方裁判所第2民事部判決

壹、事實概要

一、事實概要

本案原告X為精神科醫師，目前在京都市內的精神科醫院

執業。原告X擔任少年保護事件的鑑定人，卻涉嫌透露該少年

的口供內容、鑑定報告等文件給出版社，嚴重侵害少年隱私

權，被依違反刑法的洩密罪判刑4個月，緩刑3年。

被告Y為厚生勞動省大臣，在聽取京都府知事意見，並向

醫道審議會諮詢意見得到「停業1年」之回覆後，根據前述刑

事判決結果，依醫師法第4條之規定，對原告X處以停業1年之

處分，原告X不服，就該停業處分提起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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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違反刑法洩密罪」事例：

日本精神科醫師
洩漏病人隱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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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犯罪事實

該少年保護事件之少年在自宅縱火，造成繼母與弟妹全數

死亡，經診斷後確認有廣泛性發展障礙。因而原告X被A家庭

裁判所選為本少年保護事件的鑑定人，依法對該少年及其父親

進行面談、鑑定。隔日，與出版社筆者和編輯會面，出版社人

員告知原告X將在月刊刊登本事件，並希望最終能出書。該次

會面之談話內容包括原告X與少年面談的狀況、心理衡鑑的結

果、原告X對該事件的看法等，原告X告知出版社之後鑑定書

預定提出的時間。第二次會面時，原告X答應讓出版社方閱讀

口供，至於不能影印之機密資料，雖經口頭告知，卻消極地將

自家鑰匙交給出版社人員，以便出版社人員在原告X上班時，

自行進入原告X家中進行閱覽。出版社人員在原告X家中，在

未告知原告的情況下，不僅朗讀口供並錄音，更拍攝口供封

面。第三次會面時，原告X將心理衡鑑書面報告提供出版社人

員謄寫，並答應完成報告後會交付影本。原告在向法院提交心

理衡鑑書面報告後，依約交付影本給出版社筆者，1週後，出

版社人員將預計出版之原稿提供給原告X閱覽，原告確認其內

容並提出意見。

刊載原稿內容之週刊出刊後3日，A家庭裁判所判決該少

年保護事件之少年，移送中等少年法院。之後，出版社二度出

刊，並於隔年著手出書事宜，該書籍以出版社人員於原告X家

中拍攝口供之照片為封面，不但以聳動的標題寫著「綜合3000

件蒐查資料─悲哀少年的真實心聲大公開」，還大量引用少

①原告X洩密行為之正當性？
②原告X洩密行為之惡質性認定？
③被告Y停業處分是否違法濫權？

﹝原告﹞

精神科醫師X
不服停業處分

﹝被告﹞

厚生勞動省大臣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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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和其父親的口供內容。少年之父親得知後，與少年會面，決

定提出告訴。

三、原告主張

本案原告X認為其洩密之理由在於媒體對於該具廣泛性發

展障礙的少年有錯誤的理解，為其將來著想，並導正大眾對該

疾病的錯誤認知，原告X自認其行為具備「正當性」。在具備

「正當性」時，醫師的洩密行為即便被視為犯罪、不法的行

為，其違法性或惡質性也極其微小，再以社會評價論，原告X

認為其行為並非惡質，相較之下，政府單位亦曾出版死刑犯之

鑑定書，甚至在電視上播放鑑定時的錄音，若此行為不算犯

罪，原告X之洩密行為亦不能被認為是惡質的。

本案如此發展，乃因前述書籍之出版，而該書籍之內容，

由於出版社違背與原告X不能影印口供之約定，故與原告無

關。行為之惡質性，應以行為當下為判斷基準，而非事後可能

引發之後果，原告X認為停業1年之行政處分過重，頂多到申

誡的程度。過去厚生勞動省大臣對於醫道審議會所提出之處分

建議都是全盤接受，若審議會對於事實有誤解，將造成處分違

法，故厚生勞動省大臣有裁量權逾越、濫用的過失。

四、被告主張

被告Y主張原告X之行為嚴重侵害少年隱私權，違反少年

審判不公開之原則，動搖鑑定制度的根基，以及違反了醫師

法的規定，使人民喪失對醫療的信賴。原告X事前並未經過少

年同意而洩漏其隱私，身為本事件之「保護人」，原告X並未

實現早期教化的責任，其宣稱洩密行為係為少年利益所為，乃

合理化自己行為之見解。本事件之口供被提供給出版社，造成

嚴重侵害少年隱私之後果，連A家庭裁判所裁判長與D法務局

局長等相關人士都曾對出版社提出抗議，可見其嚴重性。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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